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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尚未完成 

暨延期披露 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如不能在 2024 年 8月 31

日前履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披露程序，公司股票存在停牌不超过 2个

月的风险。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4年 8月 31 日。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编号：沪证监决〔2024〕175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上海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要求公司对《决定书》

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公司预计不晚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并履行相关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尚处

于最终复核确认阶段，目前公司正加紧与审计机构一同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会计

差错更正的核实与确认，以确保在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履行相关审议披露程序。 

二、延期披露 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情况 

公司原计划于 2024 年 8月 28日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因上述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尚处于最终复核确认阶段，为进一步完善定期报告编制工作，确

保公司半年度报告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基于谨慎考虑，经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2024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

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8.4 条“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

告因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规定期限内

改正的，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应当自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起停牌，停牌期限

不超过 2 个月”。如公司不能按时进行会计差错更正，按照上述规则公司股票存

在停牌不超过 2个月的风险。 

公司正就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与审计机构进行最终的核实和确认，并与上

海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积极的沟通，尽力避免上述导致公司股票停牌的

事项发生。 

2、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28 日 


